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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开展宣教活动

携手防溺水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6 月 11 日，市委政

法委、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部门在
市十五小联合开展“青春自护、预防溺水”宣
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青少年防溺水意识
和自护自救能力，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聚焦思想认识、
责任链条、凝聚合力、工作实效等方面，详细
介绍“青春自护、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防溺水倡议书，
呼吁全市各界关注防溺水工作， 共同为青少
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此次活动邀请游泳世界冠军、 男子 8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张琳任形象大使，
聘请 10 名爱心青年任宣传大使， 为 12 支防
溺水志愿服务队伍授旗并发放救生器材。

活动现场，张琳为学生们送上生动的“冠
军讲堂”，引导学生们学习防溺水专业知识。

参加活动人员参观了防溺水公益绘画作
品展，并在签名墙上签字，积极践行“预防溺
水，从你我做起”。 ②3

花钱托人“走关系”，只为孩子上大学

骗子设局 这个家长被骗两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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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王崇） 为让孩子上大学，
家长花钱托人“走关系”，结果
掉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日前，镇
平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高考
招生的诈骗案件， 依法判处被
告人孙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

2023 年 8 月份， 杜某为让
女儿上大学， 通过朋友找孙某
帮忙。 孙某声称，通过关系，能
让杜某的女儿进入南阳某大
学，并调剂专业。 随后，杜某通
过朋友给孙某转账 1.8 万元。孙

某收到该款项后， 将之用于个
人日常消费和偿还个人债务。

在明知自己无法让杜某的
女儿进入南阳某大学的情况
下， 孙某仍然谎称相关手续即
将办妥， 让杜某及其女儿带着
行李到南阳某大学门口， 办理
挑选寝室事宜，并缴纳学费、学
杂费 5400 元。 杜某支付该笔费
用后，孙某让杜某回家等消息。
孙某多次带着杜某父女到南阳
某大学门口，但一直借故推拖，
没让他们进入校园。 杜某察觉
情况不对，回到镇平后报警，孙

某被抓获。
经查，孙某还有涉及其他 4

起诈骗事实。 镇平县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孙某退还诈骗杜
某的 23400 元， 并对另外 4 起
诈骗也予以退赔， 取得了被害
人谅解。 镇平县人民法院审理
后，一审判决孙某犯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 2 万元。

法官提醒， 家长切勿投机
取巧， 要以正确的观念和行为
帮助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赢得光
明未来。 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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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平购买万正龙门苑项目 2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1705 房屋的交款
收据（编号：0032873、0011668）及购
房协议遗失，声明作废。若有异议，请
于 15 日内联系万正集团销售部（联
系电话：63316888），到南阳市范蠡路
万正商务大厦一楼销售部申请异议。

●马泽有（身份证号:412926197107133173）认
购河南省华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阳市车站路
华盛商厦 14 楼 A04 号的房款收据（金额:126000
元）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朱海宇（身份证号：411303199109030013）

拟将所持有的南阳银龙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20 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以人民
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朱云堂 （身份证号：
411303196410200030）。 如你（股东）不同意转
让，请于此声明之日起 30 日内，按本通知载明
的转让价格收购本人拟转让的股权。

银行账号被冻结“老赖”骂干警
法院依法作出处罚决定：拘留 15 日，罚款 1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闫延红 路桥）日前，南召
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局快速出
击， 高效办理一起涉辱骂执行
干警的司法惩戒案件。

4 月 30 日， 南召县人民法
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王某、朱
某返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召县支行贷款本

金、 利息及罚息共计 56939.29
元。 该案于 6 月 4 日进入执行
程序。

6 月 6 日，南召县人民法院
执行干警马高洋依法冻结王某
和朱某的银行账号、微信、支付
宝，朱某对此不满，通过电话对
马高洋进行侮辱、谩骂、威胁、
诽谤。

南召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
局接警后， 当天便将朱某拘传
到案， 并按照司法惩戒案件流
程予以办理。 朱某对其行为供
认不讳，出具检讨书，并向马高
洋道歉。

根据相关法规， 南召县人
民法院对朱某作出拘留 15 日、
罚款 1 万元的处罚决定。 ②3

新野县人民法院

送法进企业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郭义丹

吴瑞峰）日前，新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
带领执行团队走进南阳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企业员工普及法律知识，提升企业员工
法治素养，共建共享法治社会。

活动现场， 新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
人结合执行工作及企业经营实际， 详细介绍
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合同、劳动争议、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并就企业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进行重点
讲解。

南阳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 新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举办的这次普法
活动， 让企业员工对很多法律知识有了更为
清晰的认知，为企业诚信规范运营、防控化解
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②3


